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权责清单（其他行政权力） 

	

	序号
	地方权力编码
	事项名称
	子项地方权力编码
	子项名称
	权力类型
	实施依据
	行使主体   （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层级及权限
	部门职责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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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气设施建设竣工验收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规章】《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0年10月19日国务院令第583号发布，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修订第十一条《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0年10月19日国务院令第583号发布，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修订） 第十一条 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并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竣工验收情况报燃气管理部门备案。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承担燃气企业设施竣工备案审批工作
	直接实施责任：
1.规范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主动公示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便于申请人阅取。
2.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3.监督责任。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对未经行政许可，擅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规章】《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0年10月19日国务院令第583号发布，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修订） 第十一条 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并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竣工验收情况报燃气管理部门备案。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新认领事项

	2
	
	户外招牌设施登记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bookmark: _GoBack]【法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安全隐患集中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建办督函〔2022〕267号1要求县市城市管理部门要加强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和招牌设施备案等管理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学科事项清单（2023年版）的通知》国办发〔2023〕5号附件第267项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实施机关为城市政府市容环境卫生部门。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县市区级
	乌苏市城市管理局
	负责县市区本级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许可
	承担城市广告牌匾、公交站台等市共公用设施养护管理工作；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户外广告及招牌设置管理办法》全文；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1992年6月28日国务院令第101号公布，根据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第二次修正第十一条；第十七条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必须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传品等，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行政权力有关部门批准。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新认领事项

	
	
	
	
	
	
	
	
	
	
	
	
	
	
	
	
	



